
	
	投标保证金
	是否要求投标人递交投标保证金：■是    □否

投标保证金的形式：本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可以采用银行转帐、电汇、电子保函的形式缴纳，应当符合银监会、银行等有关规定。

特别提醒：投标人在完成保证金或电子保函缴纳后，应及时以本单位身份登录“《内蒙古自治区工程项目交易系统》”，关注所投项目及标段的保证金或电子保函缴纳确认状态，如果在开标前仍显示“未缴纳”状态时，应及时查找原因，必要时可联系相应银行或电子保函公司，以确保缴纳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投标文件应附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或购买保函费用的证明，未提供支付证明的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缴纳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仅限于系统无法收退、被否决投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其他要求：

一、银行转帐、电汇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的要求

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XX万元整（¥X00000.00）

2、缴纳方式：一次性足额从基本账户电汇 

3、缴纳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4、开户银行：

①伊金霍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城支行

户    名：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行    号：4022 0584 0311

咨询电话：15847319220
②中信银行鄂尔多斯康巴什康宁路支行

户    名：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行    号：3022 0502 7587

咨询电话：13154884523
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户    名：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行    号：1022 0500 8014

咨询电话：18804773335   17747715545
账    号：详见“建设工程投标信息回执函”下方所附“保证金缴纳信息”中载明的账号。
5、缴纳方法：投标人在进行投标信息确认后，应查看“建设工程完善投标信息回执函”下方所附“保证金缴纳信息”中载明的账号（本帐号为“虚拟子帐号”，即每一个投标人在所投的每一个标段自动生成的一个帐号），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时间从基本账户电汇至此账号中，该账号可以自动识别金额是否正确，保证金是否从基本账户转出（以主体库中登记的为准），缴纳时间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如果不符合，一律不予收取。

6、特别提醒：投标人在完成保证金缴纳后，应及时以本单位身份登录“内蒙古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关注所投项目及标段的保证金缴纳确认状态，如果在开标前仍显示“未缴纳”状态时，应及时查找原因，必要时可联系上述银行进行咨询，以确保投标保证金缴纳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导致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仅限于系统无法收退、被否决投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7、保证金的退还：
①中标候选人公示发布后未入围单位保证金由系统自动发起退款流程（无审核）。

②中标结果公示发布后已入围未中标单位保证金由系统自动发起退款流程（无审核）。

③合同备案完成后中标单位保证金由系统自动发起退款流程（无审核）。

④招标异常信息（包括重新招标、终止招标）发布完成后将所有投标人保证金由系统自动发起退款流程（无审核）。

二、电子保函形式缴纳保证金的要求  

1、投标保证金保函金额：同投标保证金的金额。  

2、保函期限：大于或等于投标有效期。  

3、投保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4、保函费：由保函机构按照出具保函的规定收取。  

5、保函费支付方式：从投标人帐户支付。  

6、办理方法：  

①相关办理指南可以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mg.gov.cn）查询。  

②在内蒙古电子保函服务平台投保成功页面下载、打印加密保单，将加密保单放入投标文件中（密文保单中的项目信息、招标人信息、保险有效期均为加密，只作为缴纳保证金的证明，不作为评标依据）。  

③开标后，电子保险保单将通过《内蒙古网上开评标系统》解密，开标解密后，明文保单会通过系统推送至评标系统（初步评审、商务部分初步评审），此时明文保单中的项目信息、招标人信息、保险有效期均为解密状态，真实有效，可作为评标依据。    

7、退保处理：电子保函的退保处理以内蒙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动态-操作指南-对应金融服务（电子保函）操作手册为准（电子保函）；网址：https://219.148.175.179:9443/epoint-financeplatform-web/financ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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